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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合理处理废油减少环境污染的提案

目前，“建设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社会”已经被定义为当今

社会发展的主题，绿色经济，节能环保，也成为各行业关注的重点。

一、废油的危害及对环境污染现状分析

废油是指机动车维修、建筑、工矿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

机油、废汽油、废柴油、废齿轮油、废液压油等的总称，它含有多种毒性

物质，是公认的致癌和致突变化合物。如果废矿物油倒入土壤，可导致植

物死亡，如果进入饮用水源，1吨废油可污染100万吨饮用水。由于大多数

润滑油使用后未被处理，终端用户在废油处理和利用方面的呼声和诉求逐

年上升。废油的合理处置及充分利用在当今能源紧张、环保要求严格的现

状下，更显其必要性。

二、我国关于废油处理存在的问题

目前，由于使用润滑油的单位出售废油所开具的发票不能进行抵扣，

需缴纳所得税，因此很多单位都将废油卖给个人，就算卖给废油处理单位

也只开收据，而不提供发票，造成废油处理单位很难收到废油。由于收废

油很多单位不开具发票，只出具收据，而收据是无法进行增值税抵扣的，

造成废油处置企业无法落实目前政府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，大量废油合理

处理也因此受到影响。

三、关于合理处理废油及减少环境污染的建议



一是促进废油回收利用优惠政策落地，减少环境污染。财政部和国

家税务总局颁布的《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》中规定：

以废矿物油为原料生产的润滑油基础油、汽油、柴油等工业油料，可享受

增值税即征即退50%的政策。针对废油合理处理，应免征废油销售企业的

增值税，或是废油销售的增值税发票也可享受进项税抵扣，废油处置企业

在获批的废油处理能力范围内可使用收据进行税收减免，促进废油合理回

收处理，同时出台政策鼓励扶持废油再生冶炼企业技术创新，变废为宝，

从而减少环境污染。

二是加强废油管理制度，普及废油回收意识。废油的收集、储存、

转移、利用、处置活动必须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，严禁向环境倾倒、堆置

废油；禁止将废油混入非废油中收集、储存、转移、利用、处置，废油的

收集、储存、转移应当使用符合标准的容器和包装物，废油的容器和包装

物以及收集、储存、转移、处置废油的设施、场所，必须设置废油识别标

志，防止废油泄漏风险，相关部门需要加大监管力度。

三是各类油品制造企业从生产上游提升制造品质，研制能够满足最

严格环保法规标准的油品，逐步淘汰不达标油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，保障

油品生物降解性和生态友好性。

四是加强科技研发力度，引进国际先进成熟的废油处理技术，推进

废油再生冶炼技术进步。利用废油中所含有的固有能量的同时，减少传统

废油处置企业对环境的二次污染，通过重新提炼成为可再用油品，节能减

排，循环利用，变废为宝，既创造了财富又保护了环境，益国利民。




